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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携设备，通过与搭载于车辆(1)的无

线通信设备(10)进行通信，能够对该无线通信设

备发送认证信号，该便携设备包括：接收部

(101)，接收来自无线通信设备的电波；发送部

(102)，在接收到的电波是请求发送认证信号的

电波的情况下，发送认证信号；振动检测部

(103)，检测有无振动；和工作控制部(104)，在检

测到振动的情况下设为使接收部和发送部均工

作的可通信状态，在未检测到振动的情况下设为

使接收部和发送部中的至少一者停止工作的禁

止通信状态。工作控制部在可通信状态下接收到

来自无线通信设备的电波时，即使未检测到振动

也设为使接收部和发送部均工作的可继续通信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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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携设备，其通过与搭载于车辆(1)的无线通信设备(10)进行通信，能够对该无

线通信设备发送认证信号，所述便携设备的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部(101)，其接收来自所述无线通信设备的电波；

发送部(102)，其在接收到的所述电波是请求发送所述认证信号的电波的情况下，发送

所述认证信号；

振动检测部(103)，其检测有无振动；以及

工作控制部(104)，其在检测到所述振动的情况下设为使所述接收部和所述发送部均

工作的可通信状态，在未检测到所述振动的情况下设为使所述接收部和所述发送部中的至

少一者停止工作的禁止通信状态，

所述接收部在能够识别向车外电波和向车内电波的状态下接收来自所述无线通信设

备的电波，其中，所述向车外电波是所述无线通信设备向所述车辆的外部发送的电波，所述

向车内电波是所述无线通信设备向车室内发送的电波，

所述工作控制部在所述可通信状态下在规定的缓冲时间内未检测到所述振动的情况

下，从所述可通信状态转变为所述禁止通信状态，

所述工作控制部在所述可通信状态下接收到所述向车外电波时，即使未检测到所述振

动，也在规定的延长时间的期间内保持所述可通信状态，其中所述延长时间比所述缓冲时

间长，

所述工作控制部在所述可通信状态下接收到所述向车内电波时，即使未检测到所述振

动也设为使所述接收部和所述发送部均工作的可继续通信状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工作控制部在所述可继续通信状态下在规定的继续时间内未检测到所述振动的

情况下，从所述可继续通信状态转变为所述可通信状态，其中，所述继续时间比所述延长时

间长。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便携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工作控制部在所述可继续通信状态下接收到所述向车外电波的情况下，从所述可

继续通信状态转变为所述可通信状态。

4.一种便携设备的控制方法，所述便携设备通过与搭载于车辆(1)的无线通信设备

(10)进行通信，能够对该无线通信设备发送认证信号，所述无线通信设备能够向所述车辆

的外部发送向车外电波，并能够向车室内发送向车内电波，所述便携设备的控制方法的特

征在于，包括：

检测所述便携设备有无振动的步骤(S100)；

在未检测到所述振动的情况下，设为禁止通信状态的步骤(S105)，其中，在所述禁止通

信状态下，使在识别了所述向车外电波和所述向车内电波的状态下接收来自所述无线通信

设备的电波的功能、和对所述无线通信设备发送所述认证信号的功能中的至少一者停止；

在检测到所述振动的情况下，设为可通信状态的步骤(S107)，其中，在所述可通信状态

下，使在识别了所述向车外电波和所述向车内电波的状态下接收来自所述无线通信设备的

电波的功能、和对所述无线通信设备发送所述认证信号的功能均工作；

在所述可通信状态下在规定的缓冲时间内未检测到所述振动的情况下，从所述可通信

状态转变为所述禁止通信状态的步骤(S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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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述可通信状态下接收到所述向车外电波时，即使未检测到所述振动，也在规定的

延长时间的期间内保持所述可通信状态的步骤(S111)，其中所述延长时间比所述缓冲时间

长；和

在所述可通信状态下接收到所述向车内电波时，即使未检测到所述振动也使所述可通

信状态继续的步骤(S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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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设备、便携设备的控制方法

[0001] 关联申请的相互参照

[0002] 本申请基于2017年7月3日提交的日本特许申请编号2017‑130729号，并在此援引

其记载内容。

技术领域

[0003] 本公开涉及通过与搭载于车辆的无线通信设备进行通信而能够对无线通信设备

发送认证信号的便携设备和便携设备的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4] 为了消除在每次对车辆车门进行解锁时必须拿出钥匙的繁琐，开发出了被称为被

动进入的技术，该技术当前已广泛使用，该技术中，车辆在检测到人的靠近时判断可否将车

门解锁，由此自动解锁。

[0005] 该技术中，在车辆搭载有具有认证功能的无线通信设备(以下，车载通信设备)，通

过与要乘入车辆的人所携带的小型无线通信设备(以下，便携设备)进行通信，认证该便携

设备是否为正规的便携设备。而且，在认证通过而判断为是正规的便携设备的情况下，将车

辆车门解锁或准备解锁。

[0006] 在此，便携设备因携带使用的关系，利用来自电池的电力而工作。因此，对于便携

设备，要求抑制电池的消耗。为此，提出了如下技术，即：在便携设备内置振动传感器，在未

检测到振动的情况下判断为便携设备未被使用，即使来自车载通信设备的电波到达也不接

收电波(专利文献1)。

[0007] 像这样，能够在便携设备不被使用的期间避免其与车载通信设备徒劳地进行无线

通信而导致电池消耗的情况。另外，还能够防止如下被称为中继攻击的盗窃损失，即例如来

自停在车库的车辆的电波通过中继器而被传送到玄关处，从而放在玄关内的便携设备识别

电波而回复认证信号，导致车辆车门非正常地解锁。

[0008] 现有技术文献

[0009] 专利文献

[0010] 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2016‑089563号公报

发明内容

[0011] 但是，在上述专利文献1的技术中，若便携设备处于车室内时成为不再检测其振动

而不接收来自车载通信设备的电波的状态，则存在车载通信设备无法识别处于车室内的便

携设备的问题。

[0012] 本公开是鉴于现有技术所具有的上述问题点而完成的，其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便携

设备和便携设备的控制方法，能够避免车载通信设备无法识别存在于车室内的便携设备的

情况。

[0013] 本公开的一个方式的便携设备通过与搭载于车辆的无线通信设备进行通信，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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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无线通信设备发送认证信号，包括：接收部，其接收来自无线通信设备的电波；发送部，

其在接收到的电波是请求发送认证信号的电波的情况下，发送认证信号；振动检测部，其检

测有无振动；以及工作控制部，其在检测到振动的情况下设为使接收部和发送部均工作的

可通信状态，在未检测到振动的情况下设为使接收部和发送部中的至少一者停止工作的禁

止通信状态。工作控制部在可通信状态下接收到来自无线通信设备的电波时，即使未检测

到振动也设为使接收部和发送部均工作的可继续通信状态。

[0014] 本公开的另一方式的便携设备的控制方法中，该便携设备通过与搭载于车辆的无

线通信设备进行通信，能够对该无线通信设备发送认证信号，便携设备的控制方法包括：检

测便携设备有无振动；在未检测到振动的情况下，设为禁止通信状态，其中，在禁止通信状

态下，使接收来自无线通信设备的电波的功能和对无线通信设备发送认证信号的功能中的

至少一者停止；在检测到振动的情况下，设为可通信状态，其中，在可通信状态下，使接收来

自无线通信设备的电波的功能和对无线通信设备发送认证信号的功能均工作；在可通信状

态下接收到来自无线通信设备的电波时，即使未检测到振动也使可通信状态继续。

[0015] 根据上述便携设备和便携设备的控制方法，在便携设备被带入车室内之前，能够

接收来自无线通信设备的电波并使可通信状态继续。因此，在便携设备被带入车室内之后，

即使未检测到振动，也保持为能够与车载通信设备之间收发电波的状态，从而车载通信设

备能够识别车室内的便携设备。

附图说明

[0016] 本公开的上述目的及其他目的、特征和/或优点将通过参照附图进行的下文的详

细记述变得更为明确。该附图如下：

[0017] 图1是具有使用者所携带的便携设备和搭载于车辆的车载通信设备的被动进入系

统的说明图。

[0018] 图2是表示本实施例的便携设备的内部构造的说明图。

[0019] 图3是表示无法再识别存在于车室内的便携设备的理由的说明图。

[0020] 图4是表示由本实施例的便携设备进行的工作状态控制处理的前半部分的流程

图。

[0021] 图5是表示本实施例的工作状态控制处理的后半部分的流程图。

[0022] 图6是示意地表示本实施例的便携设备切换工作状态的情形的说明图。

[0023] 图7A是例示使用者正于来自车辆的电波相对于本实施例的便携设备的到达范围

外移动的情况的说明图。

[0024] 图7B是例示使用者在来自车辆的电波相对于本实施例的便携设备的到达范围外

停步的情况的说明图。

[0025] 图8是例示本实施例的便携设备处于来自车辆的电波的到达范围内的情况的说明

图。

[0026] 图9是例示本实施例的便携设备处于车辆的车室内的情况的说明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对用于明确本公开的内容的实施例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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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1中例示了被动进入系统1s，该被动进入系统1s具有使用者所携带的便携设备

100和搭载于车辆1的车载通信设备(VH  COMM)10。本公开中，车载通信设备10相当于搭载于

车辆的无线通信设备。如图所示，车载通信设备10包括：向车辆1的外部发送电波或者接收

来自外部的电波的外部天线10a；和向车辆1的车室内发送电波或者接收来自车室内的电波

的内部天线10b。

[0029] 被动进入系统1s的车载通信设备10以一定周期从外部天线10a发送电波，探索存

在于车辆1周围的便携设备100。因此，当车辆1的使用者携带便携设备100靠近车辆1时，在

进入来自外部天线10a的电波的到达范围内的时刻，便携设备100接收该电波，并且，对该电

波进行回信。车载通信设备10像这样接收从便携设备100回复的电波，由此能够识别车辆1

周围存在便携设备100。

[0030] 然后，车载通信设备10在识别到便携设备100的存在时，发送电波以请求认证信号

的发送，接收到该电波的便携设备100通过电波回复认证信号。在像这样接收到来自便携设

备100的认证信号之后，基于该认证信号，对便携设备100是否为正规的便携设备100进行认

证。而且，在认证通过而确认是正规的便携设备100之后，将车辆1的车门解锁，或者进行准

备以使得能够立即解锁。像这样，能够实现所谓的被动进入。

[0031] 另外，在携带便携设备100的使用者乘入车辆1后，车载通信设备10使用内部天线

10b与存在于车室内的便携设备100进行通信。其结果是，使用者即使不拿出便携设备100，

也能够按下发动机启动按钮使发动机启动。或者，也能够识别出便携设备100存在于车室

内，而防止将便携设备100关在车室内的情况。

[0032] 图2示出为了实现被动进入，本实施例的便携设备100所具备的内部构造。如图所

示，为了实现被动进入，本实施例的便携设备100具备接收部101、发送部102、振动检测部

103、工作控制部104等。

[0033] 此外，上述的“部”是着眼于便携设备100为了实现被动进入所具备的功能，方便起

见而将便携设备100的内部分类得到的抽象概念，并不表示便携设备100在物理上被划分为

上述的“部”。因此，上述的“部”既可以作为由CPU执行的计算机程序得以实现，也可以作为

包含LSI的电子电路得以实现，还可以作为它们的组合得以实现。

[0034] 接收部101与接收用天线101a连接，接收从车载通信设备10发送来的电波，并输出

到工作控制部104。

[0035] 发送部102与发送用天线102a连接，在工作控制部104的控制下，向外部发送电波。

[0036] 此外，在本实施例的便携设备100中，电波的接收使用被称为LF波的波长长的电

波，发送使用被称为RF波的波长短的电波，伴随于此，接收用天线101a和发送用天线102a分

别成为专用的天线。当然，在对收发使用相同波长的电波的情况下，可以利用一个天线兼作

接收用天线101a和发送用天线102a。

[0037] 振动检测部103检测便携设备100有无振动，并将其结果输出到工作控制部104。此

外，作为振动检测部103，能够使用振动传感器、陀螺仪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等各种传感

器。

[0038] 工作控制部104在收到接收部101所接收的电波后，根据其内容，将表示便携设备

100的存在的信号、认证所使用的信号输出到发送部102并作为电波发送。因此，根据发送的

电波的内容，从便携设备100向搭载于车辆1的车载通信设备10回复对应的内容的电波，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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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够实现所谓的被动进入。

[0039] 另外，在振动检测部103不再检测到振动的情况下，工作控制部104判断为便携设

备100未被使用(例如保管于保管场所等)，停止接收部101和发送部102中的至少一者的工

作。这样一来，能够抑制驱动便携设备100的电池的消耗，并且，还能够避免便携设备100对

使用电波的中继器从较远车辆1传送来的电波作出响应而导致车辆1的车门被非正常地解

锁的隐患。

[0040] 此外，当接收部101和发送部102中的至少一者的工作停止时，便携设备100无法再

与车载通信设备10进行通信。因此，以下将接收部101和发送部102中的至少一者的工作停

止的状态称为“禁止通信状态”。

[0041] 之后，在使用者拿起便携设备100时由振动检测部103检测到振动，因此使接收部

101和发送部102均工作。这样一来，能够实现被动进入。

[0042] 此外，在使接收部101和发送部102均工作时，便携设备100能够与车载通信设备10

进行通信。因此，以下将接收部101和发送部102均工作的状态称为“可通信状态”。

[0043] 不过，在根据有无振动而将便携设备100切换为禁止通信状态和可通信状态的情

况下，存在车载通信设备10无法识别车室内的便携设备100的隐患。例如，图3中携带便携设

备100的使用者如粗虚线箭头所示那样返回家中，将便携设备100放置于置物架上的情况等

时，即使将便携设备100设为禁止通信状态也不会产生任何问题。

[0044] 但是，如图中粗点划线箭头所示，使用者与便携设备100一起乘入车辆1后，有可能

便携设备100无法再检测到振动。尤其是，使用者将便携设备100放入包中并携带的情况下，

使用者乘入车辆1后，包被放置在座位或者底板上，因此通过便携设备100无法检测振动的

可能性变高。而且，若在这些情况下将便携设备100设为禁止通信状态，则存在车载通信设

备10无法再识别车室内的便携设备100而导致将便携设备100关在车室内或者无法使发动

机启动的隐患。

[0045] 于是，为了避免在不再检测到振动后使便携设备100为禁止通信状态，并且车载通

信设备10无法识别车室内的便携设备100，本实施例的便携设备100进行如下控制。

[0046] 图4和图5示出本实施例的便携设备100切换包含可通信状态、禁止通信状态在内

的多个工作状态的工作状态控制处理的流程图。该处理是由便携设备100的工作控制部104

执行的处理。

[0047] 如图4所示，在开始工作状态控制处理后，首先，判断是否检测到振动(S100)。便携

设备100是使用者携带并使用的装置，当便携设备100被携带时，便携设备100理应会振动。

反而言之，在便携设备100不振动的情况下认为未被使用。

[0048] 于是，在未检测到振动的情况下(S100：否)，判断便携设备100的工作状态是否为

禁止通信状态(S101)。如上所述，禁止通信状态是，因便携设备100接收电波的功能和发送

电波的功能中的至少一者停止，而便携设备100无法与车载通信设备10进行无线通信的状

态。在其结果为便携设备100的工作状态已成为禁止通信状态的情况下(S101：是)，无需使

工作状态再次成为禁止通信状态，因此返回到开始处，判断是否检测到振动(S100)。

[0049] 与之相对，在虽未检测到振动(S100：否)但尚未成为禁止通信状态的情况下

(S101：否)，此次判断是否处于缓冲时间的计时中(S102)。在此，缓冲时间是从不再检测到

振动起至切换为禁止通信状态为止的缓冲时间。即使不再检测到振动，如果在经过缓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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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止的期间检测到振动，则便携设备100也不会切换至禁止通信状态。缓冲时间设定为适

当的时间(例如15秒)。

[0050] 在S102的判断中，在判断为不处于缓冲时间的计时中的情况下(S102：否)，通过使

未图示的计时器起动而开始缓冲时间的计时(S103)。与之相对，在处于缓冲时间的计时中

的情况下(S102：是)，不重新开始计时，判断是否经过了缓冲时间(S104)。

[0051] 在其结果为经过了缓冲时间的情况下(S104：是)，将便携设备100的工作状态设定

为禁止通信状态(S105)，然后返回到开始处，判断是否检测到振动(S100)。并且，在未检测

到振动的情况下(S100：否)，在接下来的S101中，判断为处于禁止通信状态中(S101：是)，至

检测到振动为止(S100：是)使便携设备100的工作状态保持为禁止通信状态。

[0052] 与之相对，在未经过缓冲时间的情况下(S104：否)，便携设备100的工作状态成为

切换至禁止通信状态前的状态(即，接收电波的功能和发送电波的功能均工作的可通信状

态)。于是，判断是否接收到来自车辆1的电波(S108)。便携设备100只有存在于来自车辆1的

电波的到达范围内，才接收来自车辆1的电波，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判断为未接收到电波

(S108：否)，返回处理的开始处，判断是否检测到振动(S100)。

[0053] 在其结果为未检测到振动的情况下(S100：否)，不处于禁止通信状态中(S101：

否)，且处于缓冲时间的计时中(S102：是)，尚未经过缓冲时间(S104：否)，判断为未接收到

来自车辆1的电波(S108：否)。其结果，再次返回到开始处，判断是否检测到振动(S100)。

[0054] 在反复进行这样的操作中，不久将经过缓冲时间(S104：是)，便携设备100的工作

状态被设定为禁止通信状态(S105)，因此，之后直至检测到振动为止(S100：是)，使便携设

备100的工作状态保持为禁止通信状态。

[0055] 另外，在检测到振动的情况下(S100：是)，判断便携设备100的工作状态是否处于

可通信状态(S106)。在其结果为未处于可通信状态的情况下(S106：否)，将便携设备100的

工作状态设定为可通信状态(S107)，之后判断是否接收到来自车辆1的电波(S108)。与之相

对，在工作状态已成为可通信状态的情况下(S106：是)，判断是否接收到来自车辆1的电波

(S108)。

[0056] 如上所述，在便携设备100处于来自车辆1的电波不会到达的场所的期间，若检测

到振动则成为可通信状态，若未检测到振动则成为禁止通信状态，反复成为这两个工作状

态。

[0057] 但是，在使用者携带便携设备100向车辆1移动时，检测到其振动而使便携设备100

成为可通信状态(S107)，并且，在进入来自车辆1的电波的到达范围内时，便携设备100接收

该电波(S108：是)。

[0058] 在接收到来自车辆1的电波之后(S108：是)，此次判断该电波是否为向车内电波

(图5的S109)。如使用图1在前所述那样，搭载于车辆1的车载通信设备10能够使用外部天线

10a以一定周期向车辆1周围发送电波，并且，还能够使用内部天线10b向车室内发送电波。

在此，向车内电波是车载通信设备10使用内部天线10b向车室内发送的电波。此外，对应于

将车载通信设备10使用内部天线10b向车室内发送的电波称为向车内电波，以下，将车载通

信设备10使用外部天线10a向车辆1周围发送的电波称为向车外电波。

[0059] 通常情况下，使用者从车辆1外部靠近车辆1，与向车内电波相比先接收向车外电

波，因此，在S109中判断为“否”。并且，在S109中判断为“否”的情况下，开始延长时间的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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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10)。延长时间所表示的内容将在后文叙述，延长时间设定为与上述缓冲时间相比充分

长的时间(例如，30分钟)。

[0060] 接着，判断是否经过了延长时间(S111)，在未经过的情况下(S111：否)，判断是否

接收到向车内电波(S112)。便携设备100存在于车辆1外部的期间，不会接收到向车内电波，

因此在S112中判断为“否”，再次判断是否经过了延长时间(S111)。即，本实施例的便携设备

100在接收到来自车辆1的向车外电波后，至延长时间经过为止，即使未检测到振动也维持

可通信状态。根据以上可以明确，延长时间是在接收到向车外电波后，无论是否检测到振

动，均将便携设备100的工作状态保持为可通信状态的时间。

[0061] 而且，在经过了延长时间之后(S111：是)，返回处理的开始处，判断是否检测到振

动(图4的S100)，然后反复进行上述接下来的一系列操作。

[0062] 与之相对，在判断为从车辆1接收的电波为向车内电波的情况下(S109：是)、或者

如上所述在接收到向车外电波后对延长时间进行计时的中途接收到向车内电波的情况下

(S112：是)，此次将便携设备100的工作状态设定为可继续通信状态(S113)。可继续通信状

态所表示的内容将在后文叙述，可继续通信状态与上述可通信状态同样为便携设备100能

够发送和接收电波的工作状态。

[0063] 之后，判断是否接收到向车外电波(S114)，在未接收到向车外电波的情况下

(S114：否)，反复进行相同的判断直至接收到为止。

[0064] 而且，在接收到向车外电波之后(S114：是)，将便携设备100的工作状态设定为可

通信状态(S115)。即，本实施例的便携设备100在接收到向车内电波而成为可继续通信状态

后，至接收到向车外电波为止，继续作为能够收发电波的工作状态的可继续通信状态。如

此，可继续通信状态是至接收到向车外电波为止保持能够收发电波的工作状态。

[0065] 另外，接收到向车外电波(S114：是)，将工作状态设定为可通信状态后(S115)，开

始延长时间的计时(S110)。

[0066] 图6示意地示出本实施例的便携设备100通过执行上述处理而切换工作状态的情

形。图中所示的虚线表示从车辆1发送的向车外电波的到达范围，图上与虚线相比的左侧是

电波的到达范围外，与虚线相比的右侧是电波的到达范围内。

[0067] 如图所示，本实施例的便携设备100(与以往的便携设备同样地)在处于电波的到

达范围外的期间也根据有无振动来切换能够发送和接收电波的可通信状态和无法进行电

波的发送和接收中的至少一者的禁止通信状态(参照图4的S100～S106)。

[0068] 其结果是，例如如图7A所例示那样，使用者携带便携设备100移动的期间，便携设

备100成为可通信状态，但是，如图7B所例示那样，使用者停步而便携设备100不再检测到振

动时，便携设备100切换至禁止通信状态。像这样，在电波的到达范围外，便携设备100成为

可通信状态和禁止通信状态中的某一种工作状态。

[0069] 而且，如图6所示，使用者携带便携设备100进行移动时成为可通信状态，在进入电

波的到达范围内时，接收来自车辆1的向车外电波，由此便携设备100的工作状态切换至延

长可通信状态(参照图4的S108～图5的S110)。在此，延长可通信状态是不论是否检测到振

动，在延长时间的期间内便携设备100均保持为能够收发电波的状态。另外，延长时间被设

定为比较长的时间(例如，30分钟)。

[0070] 因此，例如如图8所例示那样，便携设备100的使用者站在车辆1的车门前开始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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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从而便携设备100检测不到振动，即使如此，(至少在延长时间的期间内)便携设备100也

保持为可通信状态。其结果是，能够避免在车辆1侧检测不到便携设备100的存在而无法对

使用者提供各种服务、结束站着聊天的使用者欲打开车门但却无法立即解锁、或者从车辆1

侧反复发送用于探索便携设备100的电波而消耗电力的情况。

[0071] 另外，即使便携设备100切换为延长可通信状态，当携带便携设备100的使用者在

延长时间的期间内未乘入车辆1的情况下，便携设备100也会从延长可通信状态恢复到可通

信状态，但是，只要能够接收到来自车辆1的向车外电波，就会再次恢复到延长可通信状态。

[0072] 与之相对，在成为可通信状态起至经过缓冲时间为止的期间内，未检测到振动且

也未接收到来自车辆1的向车外电波的情况下，便携设备100成为禁止通信状态。但是，例如

使用者结束站着聊天而行动时，便携设备100检测到振动而再次成为可通信状态，接收来自

车辆1的向车外电波，由此便携设备100再次恢复到延长可通信状态。

[0073] 之后，使用者携带便携设备100乘入车辆1时，如图6所示，便携设备100接收到向车

内电波而成为可继续通信状态。并且，该可继续通信状态一直持续到使用者将便携设备100

带出车辆1外而便携设备100接收到向车外电波(参照图5的S112至S114)。例如如图9所示，

使用者将便携设备100放入包中乘入车辆1后，将包放到座位之上，因此，即使便携设备100

未检测到振动的状态持续，便携设备100也保持能够收发电波的状态。因此，在车辆1的车载

通信设备10从内部天线10b发送向车内电波后，从便携设备100回复电波，所以在便携设备

100处于车室内的期间，车载通信设备10能够识别该情况。

[0074] 假设如图9所示在便携设备100被带入车室内之后因检测不到振动而成为禁止通

信状态，则可能产生如下情况：例如在使用者要启动发动机时因便携设备100不被识别而发

动机无法启动。或者，可能产生如下情况：尽管便携设备100存在于车室内，该便携设备100

不被识别而自动上锁将便携设备100关于车室内，或者在将便携设备100遗留在车室内的状

态下通过其他便携设备100将车辆1车门上锁。

[0075] 但是，在本实施例的便携设备100中，便携设备100处于车室内的期间成为可继续

通信状态，保持能够收发电波的状态，因此车载通信设备10能够识别便携设备100的存在。

其结果是，能够避免伴随车载通信设备10无法再识别车室内的便携设备100而产生的上述

情况。

[0076] 另一方面，在便携设备100被带出车室外而接收到向车外电波时，从可继续通信状

态经由延长可通信状态而切换为可通信状态。并且，在该可通信状态下不再检测到振动时，

切换为禁止通信状态。因此，在本实施例的便携设备100中，还能够避免尽管便携设备100未

被使用也无谓地收发电波而消耗电池、或者对通过中继器从较远车辆1中继来的电波进行

回复而通过该电波致使车辆1车门被非正常地解锁的情况。

[0077] 在本实施例中，在便携设备未检测到振动的期间，成为接收电波的功能和发送电

波的功能中的至少一者停止的禁止通信状态，但是当检测到振动时，成为接收电波的功能

和发送电波的功能均工作的可通信状态。而且，在可通信状态下接收到来自无线通信设备

的电波时，即使检测不到振动，也使可通信状态持续。由此，在便携设备被带入车室内之前，

接收来自无线通信设备的电波而使可通信状态持续。因此，在便携设备被带入车室内后，即

便检测不到振动，也保持为能够在与车载通信设备之间收发电波的状态，从而车载通信设

备能够识别车室内的便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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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此外，在上述实施例中，说明了如下情况：便携设备100接收向车外电波而切换的

延长可通信状态一直保持到经过规定的延长时间为止，与之相对，便携设备100接收向车内

电波而切换的可继续通信状态一直保持到接收到向车外电波为止(无时间的经过)。

[0079] 此外，在上述实施例中，说明了如下情况：延长可通信状态的切换条件是经过规定

的延长时间和接收到向车内电波中的任一者，与之相对，可继续通信状态的切换条件为接

收到向车外电波，即使经过规定的时间也不切换可继续通信状态。

[0080] 但是，对于可继续通信状态，也可以在经过规定的继续时间之后切换。在这样的情

况下，如果将继续时间设定为充分长的时间(例如12个小时或24个小时等)，则大多情况下

并不是因经过了继续时间而切换可继续通信状态，而是根据接收到向车外电波而切换可继

续通信状态。另一方面，在因某些理由而便携设备100长时间放置于车室内的情况下，也能

够避免因便携设备100保持能够收发的状态而导致电池消耗的情况。

[0081] 本公开所记载的流程图、或者流程图的处理由多个部(或者称为步骤)构成，各部

例如表现为S100。并且，各部能够分割为多个子部，另一方面，多个部也能够集合成为一个

部。并且，如上述那样构成的各部能够表现为电路、设备、模块、机构。

[0082] 另外，上述多个部各自或者其组合不仅能够作为与(i)硬件单元(例如，计算机)组

合的软件的部，也能够作为(ii)软件(例如，集成电路、布线逻辑电路)的部而包含或不包含

相关装置的功能得以实现。并且，软件的部能够构成于微型计算机的内部。

[0083] 基于实施例对本公开进行了叙述，但是，应理解本公开不限于该实施例和构成。本

公开也包含各种变形例和等同范围内的变形。并且，各种组合和方式、以及在上述组合和方

式中仅包含一个要素、其以上、或其以下得到的其他组合和方式，也落入本公开的范畴和思

想范围内。

说　明　书 8/8 页

11

CN 110710117 B

11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8 页

12

CN 110710117 B

1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8 页

13

CN 110710117 B

1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8 页

14

CN 110710117 B

1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8 页

15

CN 110710117 B

1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5/8 页

16

CN 110710117 B

16



图7A

说　明　书　附　图 6/8 页

17

CN 110710117 B

17



图7B

说　明　书　附　图 7/8 页

18

CN 110710117 B

18



图8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8/8 页

19

CN 110710117 B

1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RA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DRA00017
	DRA00018
	DRA00019


